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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2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周年大会” ）、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A股类别股东大会” ）和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H股类别股东大会” ，与股

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合称为“会议”或“股东大会”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视频会议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823,813,500股（其中A股7,328,813,500股，H

股3,495,000,000股）。 本公司并无任何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香港上市规则》」）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亦没有股东根据

《香港上市规则》规定须就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放弃表决权。

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88,739,8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36,373,1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52,366,774

3、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45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4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8960

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36,373,113

3、 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75.5425

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H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H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52,366,774

3、 出席H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8.7802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海君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视频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刘刚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股东周年大会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563,306 99.9854 805,907 0.0146

H股 874,782,949 99.2723 6,412,500 0.7277

普通股合计： 6,410,346,255 99.8875 7,218,407 0.1125

2、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563,406 99.9854 805,907 0.0146

H股 874,804,449 99.2747 6,391,000 0.7253

普通股合计： 6,410,367,855 99.8879 7,196,907 0.1121

3、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563,306 99.9854 805,907 0.0146

H股 874,725,949 99.2782 6,359,500 0.7218

普通股合计： 6,410,289,255 99.8883 7,165,407 0.1117

4、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6,081,919 99.9948 287,294 0.0052

H股 880,501,649 99.9337 583,800 0.0663

普通股合计： 6,416,583,568 99.9864 871,094 0.0136

5、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06,040,427 99.4522 30,328,786 0.5478

H股 502,936,818 57.0815 378,148,631 42.9185

普通股合计： 6,008,977,245 93.6349 408,477,417 6.3651

6、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年度境内

审计师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22年度境外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653,706 99.9871 715,507 0.0129

H股 877,228,249 99.5622 3,857,200 0.4378

普通股合计： 6,412,881,955 99.9287 4,572,707 0.0713

7、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6,168,567 99.6351 20,200,746 0.3649

H股 551,720,351 62.6183 329,365,098 37.3817

普通股合计： 6,067,888,918 94.5529 349,565,844 5.4471

8、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回购本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942,481 99.9923 426,832 0.0077

H股 877,466,749 99.5893 3,618,700 0.4107

普通股合计： 6,413,409,230 99.9370 4,045,532 0.0630

(二)� A�股类别股东大会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回购本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942,481 99.9923 426,832 0.0077

(三)� H�股类别股东大会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回购本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877,402,850 99.5820 3,682,600 0.4180

(四)�涉及重大事项，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6,626,919 99.6265 287,294 0.3735

6

审议及通过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2022年度境内审计师及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22年度境外核

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76,198,706 99.0697 715,507 0.9303

8

审议及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回购

本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76,487,481 99.4451 426,832 0.5549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至第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半数以上通过。

第7项、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公司委任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会议的点票监察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 本公司大

会主席已按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投票指示如实行事。

三、 对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H股股利派发的说明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以人民币计价向股东宣派股利。A股之股利以人民币支付，H股之

股利则以港币支付。 就向本公司H股股东支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股利（“末期股利” ）而言，于

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决议通过宣派末期股利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换港币汇

率中间价的平均值为港币100元兑人民币85.66元。因此本公司向本公司H股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为港

币0.1167元（含税）。

本公司将于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至 2022年7月5日（星期二）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

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获发末期股利之权利。本公司未登记H股股东如欲收取末期股利，所有

填妥之H股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必须于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4时30分或之前交回本

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

1712-1716号铺，进行登记。 有关派发末期股利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 ）及本公司网站的2021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通知，或发给本公司H股股东日期为2022年5月18日的通函。

(二)本公司将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作为香港的付款代理人（“付款代理人” ），并会将

已宣派的H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付款代理人，以代支付予本公司H股股东。 付款代理人将于2022年7月

28日（星期四）或左右将H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于2022年7月5日（星期二）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

H股股东名册的股东，并由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于当日将有关股利寄发。

对于境内个人及企业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公司H股股份，根据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 ）签订的《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登上海分公

司作为港股通H股投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

放至相关港股通H股股份投资者。 港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时间安排与本公司H股股东一致。 末期股利

预期将于2022年7月28日（星期四）后的三个港股通工作日内支付。 应支付予通过港股通投资公司H股

股份股东的末期股利将以人民币支付。

有关A股2021年度股利的派发方法将另行公告。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李北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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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会” ）第十八

次会议（“会议” ）于2022年6月8日发出书面通知。会议于2022年6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1

位，实到董事11位。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海君先生主持，董事

会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海石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定》。

决议二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海石化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2022年版）。

决议三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海石化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2年版）。

决议四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海石化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2022年

版）。

决议五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海石化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2022年版）。

决议六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海石化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2年版）。

决议七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经理层成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

决议八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由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董事负责具体执行回

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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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10,251,05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000049%；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10,

249,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073%。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疗” 或“公司” ）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股东上海雁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雁丰投资）》，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

(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22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份（股）

减持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2年6月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2,000 0.000976%

合计 - - 2,000 0.00097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雁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雁

丰向日葵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0,251,050 5.000049% 10,249,050 4.999073%

1、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

定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前期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1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仍在其减持计划实行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雁丰投资）》。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塞力医疗

股票代码：603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通讯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2年6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塞力

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塞力医疗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上市公司、公司、塞力医疗 指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雁丰投资 指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2,

000股， 其持有塞力医疗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5.000049%下降至4.999073%。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062512191J

成立时间 2013年2月1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婕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婕 2500 50.00

余林伟 2500 5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婕 女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2年5月21日通过塞力医疗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8）， 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塞力医疗合计不超过6,150,568股股份，即

不超过塞力医疗总股本的3%（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

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

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窗口期不减持，且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或减持塞力医疗股份的计

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塞力医疗10,251,050股股份，占塞力医疗公司总股本的5.00004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2022年6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2,000股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 占塞力医疗总股本的

0.000976%。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雁丰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10,251,050 5.000049 10,249,050 4.999073

合计 10,251,050 5.000049 10,249,050 4.99907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

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刘婕

2022年6月22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武汉市

股票简称 塞力医疗 股票代码 603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

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

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0,251,050股

持股比例：5.000049%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2,000股

变动比例：减少0.000976%

变动后持股数量：10,249,05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07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婕

日期：2022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0589�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榕泰 公告编号：2022-064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1一审判决、案件2执行阶段、案件3财产保全、案件4一审判决、案件5

执行阶段、案件6执行阶段、案件7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1被告、案件2被执行人、案件3被申请人、案件4被告、案件5被

执行人、案件6被执行人、案件7被执行人

●涉案金额：本金62,445.44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和案件申请执行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 或

“公司” ）面临偿还本金62,445.44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和案件申请

执行费等诉讼费用，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确认

为准。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案件1、因广东榕泰、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泰瓷具公司”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化工公司” ）及杨宝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五羊支行” ）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浦发银行五羊支行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1）。

案件2、因广东榕泰、揭阳市佳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富公司” ）、杨宝生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揭阳分行” ）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农业银行揭阳分行向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1）粤5202民初3209号，判决广东榕泰付还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并承担本案律师

代理费；农业银行揭阳分行对佳富公司抵押物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佳富公司和杨宝生对本案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前述事项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4月9日和2022年5月2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暨

相关重大诉讼情况补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和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7）。

案件3、因广东榕泰、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溶剂厂（以下简称“榕泰溶剂厂” ）与广州凯

茂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茂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凯茂公司向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广东榕泰和榕泰溶剂厂支付拖欠的货款及逾期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前述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7）。

案件4、因广东榕泰、兴盛化工公司、杨宝生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揭阳分行” ）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工商银行揭阳分行向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前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日披露的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

案件5、因广东榕泰、佳富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揭阳分

行” ）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生银行揭阳分行向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述事项

已分别于2022年4月9日和2022年5月20日披露的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暨相关重大诉讼情况补充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6）和《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案件6、因广东榕泰、榕泰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杨宝生、佳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分行（建设银行揭阳分行）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银行揭阳分行向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前述事项已分别于2022年4月9日和2022年5月2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暨相关

重大诉讼情况补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和《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7）。

案件7、因广东榕泰、佳富公司、榕泰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揭阳市泰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杨宝生、林凤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汕头分行” ）发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兴业银行汕头分行向汕头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汕头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①广东榕泰应于

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兴业银行汕头分行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有关借款利息、罚息和复利；②

兴业银行汕头分行就本裁决对佳富公司作为抵押担保的不动产享受优先受偿权；③裁决佳富公司、榕泰

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揭阳市泰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宝生和林凤对上述①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如未按本裁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仲裁费用人民币221,055元，财产保全费受理费

人民币5,000元由广东榕泰，佳富公司、榕泰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揭阳市泰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杨宝生和林凤承担。 前述事项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7）。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案件1、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104民

初46025号。 判决如下：

（1）广东榕泰向浦发银行五羊支行偿还贷款本金9,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2）广东榕泰不履行上述判决的，浦发银行五羊支行对依法处分广东榕泰名下的房地产所得价款

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3）榕泰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和杨宝生对广东榕泰的上述第（1）项判决债务，在依法处分上述

第（2）项判决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浦发银行五羊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98,959.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东榕泰、榕泰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杨宝

生共同承担。

案件2、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粤5202执

1012号。 裁定如下：

冻结、扣划、提取被执行人广东榕泰、佳富公司、杨宝生的银行存款或其他财产88,205,450元，或查

封、扣押其等值财产，以清偿债务及本案有关费用。

案件3、 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告知书》（2022）粤

0112执保723号。 关于（2022）粤0112民初10862号广东榕泰、榕泰溶剂厂与凯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财

产保全一案，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以下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 具体如下：

序号 查封/冻结/扣押财产明细 查封/冻结/扣押期限

1

网 冻 广 东 榕 泰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化 工 溶 剂 厂 广 发 银 行 账 号

126******9696，实控14,994.75元

至2023年3月28日

2 冻结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溶剂厂中国银行账号708******767

已委托协助办理， 法院回复材料

已送达银行，回执后另行告知

案件4、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5202民

初3162号。 判决如下：

（1）①广东榕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还工商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2016年（公

司）字00163号的《并购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4,320万元及利息、罚息。

②广东榕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还工商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

0201900020-2020年（公司）字00165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编号为0201900020-2021年（展）

字0001号的《借款展期协议》项下借款本金1,700万元及利息、罚息。

③广东榕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还工商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

0201900020-2020年（公司）字0028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罚息。

④广东榕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还工商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

0201900020-2020年（公司）字0030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1,250万元及利息、罚息。

⑤广东榕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还工商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

0201900020-2020年（公司）字003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罚息。

（2）广东榕泰到期不履行付款义务，工商银行揭阳分行可以在120,000万元的最高限额内，以广东

榕泰持有的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5,000万元的股权数额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

（3）广东榕泰到期不履行本判决第一款第②③④⑤项确定的付款义务，工商银行揭阳分行可以广

东榕泰所抵押的房地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4） 兴盛化工公司应在12,000万元的最高限额内对本判决第一款第③④⑤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宝生应在12,000万元的最高限额内对本判决第一款第④⑤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兴盛化工公司、杨宝生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广东榕泰追偿。

案件受理费558,695元，由广东榕泰、兴盛化工公司、杨宝生连带负担。

案件5、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02执1026

号，责令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付还民生银行揭阳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78,953,407.32元及相应利息；

（2）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3）负担本案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申请执行费人民币249,297元。

案件6、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02执1030

号，责令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广东榕泰付还建设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HTZ440790000LDZJ202000036的《人民币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共计18,000,000元、利息、罚息和复利；

（2）广东榕泰付还建设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HTZ440790000LDZJ202000041的《人民币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共计20,000,000元、利息、罚息及复利；

（3）广东榕泰付还建设银行揭阳分行编号为HTZ440790000LDZJ202100011的《人民币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共计46,000,000元、利息、罚息及复利；

（4）广东榕泰付还建设银行揭阳分行律师代理费400,000元；

（5）榕泰瓷具公司、兴盛化工公司、杨宝生对广东榕泰上述（1）（2）（3）（4）项判项确认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6）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7）负担案件申请执行费人民币151,800元。

案件7、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执453

号，责令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向兴业银行汕头分行付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0,000元及有关借款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等，

并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兴业银行汕头分行就本裁决第（1）项债务对佳富公司作为抵押担保的不动产分别在最高额债

权7,810,000元和最高额债权80,283,500元范围内享受优先受偿权。

（3）负担案件仲裁费人民币221,055元，财产保全受理费人民币5,000元和本案执行费147,626元

（暂计）。

三、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根据以上事项，公司面临偿还本金62,445.44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和案件申请执行费等诉讼费用，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年度

审计机构确认为准。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104民初46025号；

2、《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报告财产令》、《广东省揭阳市

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02执1012号；

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告知书》（2022）粤0112执保723号；

4、《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5202民初3162号；

5、《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02执1026号；

6、《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02执1030号；

7、《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52执453号。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编号：临2022-045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

称“华夏控股” ）对公司持股比例自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22日累计被动下降达到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5%（其中4.58%此前已披露），前述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控股股东华夏控股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夏控股因开展融资业

务的相关金融机构处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导致其自前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发生被动减持

公司股份累计为195,686,017股，达到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 其中，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20日

被动减持的179,100,996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58%），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2月11日、2022年

2月19日、2022年6月17日、2022年6月21日进行了披露。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22日，华夏控股被

动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1

金融机构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处置

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

6月22日

无限售流通股 -78,869,500 -2.02

2

金融机构以大宗交易方

式处置

2022年2月10日至2022年6

月22日

无限售流通股 -116,816,517 -2.9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华夏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夏控股 875,664,944 22.37% 679,978,927 17.37%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676,000 0.68% 26,676,000 0.68%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9,661,625 0.50% 19,661,625 0.50%

合 计 922,002,569 23.56% 726,316,552 18.56%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夏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王文学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及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三）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本次权益变动系华夏控股开展融资业务的相关金融机构处置华夏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导致

的被动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华夏控股权益变动的情况， 并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提醒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600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卫星导航产业园44号楼北侧三层（科技大道北侧、规划

三路西侧）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开发区广场东路20号滨海金融街E2-ABC-4层4006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滨河工业区零号区22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2年6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 ） 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夏幸福、上市公司 指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控股 指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为华夏幸福控股股东

鼎基资本 指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

东方银联 指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华夏控股和

鼎基资本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华夏控股开展融资业务的相关金融机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

易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导致华夏控股累计被动减持195,686,

017股股份，占华夏幸福目前总股本3,913,720,342股的5%。

本报告书 指

华夏控股就本次权益变动编制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华夏控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住 所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卫星导航产业园44号楼北侧三层（科技大道北侧、

规划三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注册资本 105,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0700769064N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对商业、制造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

外）。

经营期限 1998年7月10日 至 长期

股东名称/姓名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8%

廊坊幸福基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6.5%

廊坊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5%

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

联系电话 010-56982700

（二）鼎基资本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天津开发区广场东路20号滨海金融街E2-ABC-4层4006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注册资本 5,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71457247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经营期限 2008年1月16日 至 2028年1月15日

股东名称/姓名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1%

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

廊坊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

联系电话 010-59316928

（三）东方银联

公司名称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工业区零号区22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注册资本 2,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740410603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对文化娱乐项目、教育项目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培

训及服务、信息咨询。

经营期限 2002年6月17日 至 长期

股东名称/姓名

王文学，持股比例80%

廊坊幸福基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

联系电话 010-593169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华夏控股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王文学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孟 惊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林成红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胡艳丽 无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金 亮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 阳 无 女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金 婷 无 女 财务总监 中国 北京 无

（二）鼎基资本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王文学 无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 阳 无 女 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三）东方银联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王文学 无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 阳 无 女 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华夏控股开展融资业务的相关金融机构（以下简称“相关金融机构” ）于2021年

11月30日至2022年6月22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导致华夏控股

累计被动减持195,686,017股股份，占华夏幸福目前总股本3,913,720,342股的5%。

二、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主动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意向， 但可能存在相关金融机构根据交易协议约定对华夏控股持有的华夏幸福股票执

行处置程序而间接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减持股份的情况。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922,002,569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5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726,316,55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8.56%。 信息披露义务人具体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夏控股 875,664,944 22.37% 679,978,927 17.37%

鼎基资本 26,676,000 0.68% 26,676,000 0.68%

东方银联 19,661,625 0.50% 19,661,625 0.50%

合 计 922,002,569 23.56% 726,316,552 18.56%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夏控股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王文学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相关金融机构于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6月22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处置华夏

控股持有的195,686,017股股份，占华夏幸福目前总股本的5%。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1

金融机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处置

2021年11月30日至2022

年6月22日

无限售流通股 -78,869,500 -2.02

2

金融机构以大宗交易方式处

置

2022年2月10日至2022年

6月22日

无限售流通股 -116,816,517 -2.98

三、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华夏幸福股份存在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股）

占持有股份的比

例

占总股本的比

例

华夏控股 679,978,927 17.37% 424,241,826 62.39% 10.84%

鼎基资本 26,676,000 0.68% 26,676,000 100% 0.68%

东方银联 19,661,625 0.50% 19,661,625 100% 0.50%

合 计 726,316,552 18.56% 470,579,451 64.79% 12.02%

除上述股份质押情况外，华夏控股为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办理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截至2022

年6月22日，剩余担保及信托登记的数量为69,880,911股，占华夏幸福总股本的1.79%。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以外，本次权益未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

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达成其他安排、亦未对华夏控股在华夏幸福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

存在其他安排。

五、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以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权益变动相关证明。

二、置备地点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9层

联系电话：010-59115198

传真：010-59115196

联系人：胡艳丽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文学

2022年6月22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

股票简称 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 600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河北、天津、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上海A股

持股数量：922,002,569股

持股比例： 23.5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 上海A股

变动数量： 195,686,017股

变动比例： 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

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文学

2022年6月22日


